
 

實施者自行檢核申請容積獎勵值及委員評分表(108 年 12 月 26 日大會通過版) 
填表說明：●欄位(A):申請人(建築師)填寫   ●欄位(B):申請人(建築師)填寫    ●欄位(C):申請人(建築師)填寫    ●欄位(D):審查委員填寫     ●數字計算至小數點後第 2 位 

案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___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書 

基地地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基地面積:________m
2 

備註 
獎勵 

範圍值 
(%) 

相關檢討說明
頁碼 
(A) 

申請獎
勵額度
（㎡） 
(B) 

占基準
容積百
分比
(%) 
(C) 

委員審議
同意獎勵
額度範圍
值(%) 
(D) 

法定建蔽率: _____% , __________ m
2
  法定容積率: _____% , 

__________ m
2 

擬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檢核參考相關法規 

一、更新建築容積獎勵（都市更新條例第 65 條、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 

△F1高於法定容積部份核計之獎勵 
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
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或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給予獎勵容積。 

容獎第 5條 
原容積     

原建築基地基準
容積 10% 

    

△F2 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勵 

1.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容獎第 6 條 

註:二擇一 

原建築基地基準
容積 10% 

    

2.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原建築基地基準

容積 8% 
    

△F3 提供指定之社會福利設施 
或其他公益設施獎勵 

提供指定之社會福利設施或其他公益設施之獎勵容積＝社會福利設施或其
他公益設施之建築總樓地板面積，扣除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
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不計入樓地板面積部分後之樓地板面積*1。 

容獎第 7 條 0~30% 

    

△F4 協助取得及開闢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 

協助取得及開闢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獎勵容
積＝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公共設施用地公
告土地現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建築基地公告土地現值）×建
築基地之容積率。 

容獎第 8 條 0~15% 

    

△F5 歷史、紀念、藝術性建築物保存 

1.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紀念建築及聚落建築群，辦
理整體性保存、修復、再利用及管理維護者，依該建築物實際面積之一點
五倍，給予獎勵容積。（實際面積＝計畫所載各層樓地板面積總和） 

容獎第 9 條 

實際面積*1.5 

    

2.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依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第十一款規定保存或維護 
計畫辦理之都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物，依該建築物之實
際面積給予獎勵容積。（實際面積＝實測各層樓地板面積總和） 

實際面積 

    

△F6 綠建築設計之獎勵 

1.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鑽石級。 

容獎第 10 條 

註:五擇一 

10%     

2.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黃金級。 8%     

3.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銀級。 6% 
    

4.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銅級。 
（限迅行劃定更新地區並符
合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規定者。） 

4%     

5.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合格級。 2%     

△F7 智慧建築設計之獎勵 

1.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鑽石級。 
容獎第 11 條 

註:五擇一 

10% 
    

2.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黃金級。 8%     

3.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銀級。 6%     



 

擬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檢核參考相關法規 備註 
獎勵 
範圍值 
(%) 

相關檢討說明
頁碼 
(A) 

申請獎
勵額度
（㎡） 
(B) 

占基準
容積百
分比
(%) 
(C) 

委員審議
同意獎勵
額度範圍
值(%) 
(D) 

 
4.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銅級。 

（限迅行劃定更新地區並符
合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規定者。） 

 
4% 

    

5.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合格級。 2%     

△F8 無障礙環境設計之獎勵 

1.取得無障礙住宅建築標章五。 
容獎第 12 條 

註:三擇一 

5%     

2.依住宅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理新建住宅性
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 

第一級。 4%     

第二級。 3%     

△F9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獎勵 

1.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容獎第 13 條 

註:四擇一 

10%     

2.依住宅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理新建住宅性
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 

第一級。 6%     

第二級。 4%     

第三級。 2%     

△F10 更新時程獎勵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修
正施行日起一定期間內申請事業
計畫報核者) 

1.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 
修正施行日起五年內。 

容獎第 14 條 

10%     

前目屆滿之次日起五年內。 5%     

2.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 
修正施行日起五年內。 7%     

前目屆滿之次日起五年內。 3.5%     

△F11 更新單元規模之獎勵 

1.含一個以上完整計畫街廓。 容獎第 15 條 5%     

2.土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一萬平方公尺：基準容積百分之五；每
增加一百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零點三。 

△F11=5%+［（更新單元土地面積-3000 ㎡）/100 ㎡］×0.3% 
容獎第 15 條 
註:二擇一 

5-26% 
    

3.土地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30%     

△F12 更新單元整合度之獎勵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重建區段內，更新前門牌戶達二十戶以上，於都市更
新事業計畫報核時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以協議合建方式
實施之都市更新事業。 

容獎第 16 條 5% 

    

△F13 處理占有他人違建戶之獎勵 
處理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依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前之實測面積
給予獎勵容積，且每戶不得超過最近一次行政院主計總處人口及住宅普 
查報告各該直轄市、縣（市）平均每戶住宅樓地板面積。 

容獎第 17 條 
自治第 14 條 

0-20% 

    

更 新 容 積 獎 勵 合 計 上 限 檢 核
△F1+△F2+△F3+△F4+△F5+

△F6+△F7+△F8+△F9+ △

F10+ △ F11+ △ F12+ △ F13 
(右欄請勾選其一) 

□經(△F1+△F2+△F3+△F4+△F5+△F6+△F7+△F8+△F9+△F10+△F11 
+△F12+△F13)獎勵後之建築容積，不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基
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三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且不得超
過都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行細則之規定。 

都更第 65 條 
第一項前段 

□ 50%:_____ m2 
□原容積:____m2 

+30%:____m2 

 

請申請人(建築師)
自行核算申請獎勵
額度有無超出範圍
值 

請委員核算
審議同意獎
勵額度有無
超 出 範 圍 
值 

□依都市更新條例第八條劃定或變更策略性更新地區，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方式辦理，且更新單元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其(△F1+△F2+△
F3+△F4+△F5+△F6+△F7+△F8+△F9+△F10+△F11+△F12+△F13)獎勵後
之建築容積不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二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
五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不受都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行
細則基準容積加計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都更第 65 條 
第一項後段 

□ 100%:_____ m2 
 □原容積:____m

2 

+50%:____m2 

   



 

二、其他獎勵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4條規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
基地，另依其他法令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勵時，應先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但獎勵重複者，應予扣除。 

容獎第 4條 

    

□開放空間獎勵 
申
請
進
度
說
明 

□已於__年__月__日提出申請；□已於__年__月__日核定。 
    

□其他: □已於__年__月__日提出申請；□已於__年__月__日核定。 
   

三、更新地區容積移轉 (註 1) 
準用依都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

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

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理。 
都更 

第 66 條 

    

申請容積獎勵合計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104 年 7 月 1
日起報核者填
列(註 3) 

□ 50%:_____ m2 
□原容積:____m

2 

  +30%:____m2 

    

四、容積移轉 (註 1) 
依都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
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及
作業方法等規定辦理。 

都計 
第 83 條之 1 

    

申請容積總計(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 
    

註 1:成就容積移轉之條件不得列入都市更新之容積獎勵。 

註 2:都市計畫變更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規定回饋項目不得列入都市更新之容積獎勵。 

註 3: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第 47 條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不得超過下列規定：一、依都市更新法規實施都市

更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委員編號： 

建築師簽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實施者簽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